
新北市政府辦理新住民國外國民中小學學歷採認 

作業流程圖 

 
請攜帶正本文件: 

1.畢業證書或成績單(上學期及下學期) 

和 

2.身分證或護照或居留證 

到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填寫申請表 

(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20樓西側) 

畢業證書或成績單已

翻譯成中文並經駐當

地經濟辦事處核可 

畢業證書或成績單未翻

譯成中文 

7 

天 

教育局核發學歷證明函給申請人 

由教育局依規定進行查驗 

30 

天 

通過 未通過 


